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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发改价〔2026〕1号


重庆市綦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困难群体“免申即享”水电气
价格优惠政策的通知

各供水企业，各电网企业，各燃气企业，相关单位：
供水供电供气领域价格优惠政策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落实好相关政策是以民生实事“小切口”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大问题”的重要举措。按照国家和市级有关文件要求，切实解决困难群体“免申即享”水电气价格优惠政策的难点堵点问题，增强群众获得感，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动困难群体“免申即享”价格优惠。各燃气、供水、电网企业等公用事业企业，按照区民政局推送的纳入价格优惠政策范围内的困难群体具体居住地址、联系电话、水电气户号等信息，根据优惠政策具体实施方式及时落实对困难群体的补助或价格减免优惠政策，实现纳入登记范围的困难群体“免申即享”水电气价格优惠政策。各公用事业企业要在门户网站、移动客户端、营业网点等处明确公示我区水电气价格优惠政策、优惠范围等信息，切实保障用户知情权，确保政策传达到终端用户。
二、自来水价格优惠政策。对纳入价格优惠政策范围内的困难群体用户，每户每月家庭生活用水前3吨免费（含水资源费、污水处理费），超过3吨后的家庭生活用水价格按照居民生活用水第一阶梯价格执行；每户每月用水量不足3吨的，按实际用水量减免，跨月不结转。
三、电价优惠政策。对纳入价格优惠政策范围内的困难群体用户，每户每月用电量超过10度的，按10度减免；每户每月用电量不足10度的，按实际用电量减免，跨月不结转。如选择执行居民分时电价政策的，免费电量的减免按照平段、峰段、谷段的顺序依次进行电量减免。
四、天然气价格优惠政策。对纳入价格优惠政策范围内的困难群体用户，每户每月用气前10立方米免费，超过10立方米后价格按2.00元/立方米执行；每户每月用气量不足10立方米的，按实际用气量减免，跨月不结转。
各燃气企业，各供水企业，各电网企业以及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困难群体“免申即享”水电气价格优惠政策，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主动与民政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沟通，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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